
大墩國民中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

1.同學按座號使用電腦教室設備，未經老師同意不可任

意更換座位。 

2.電腦使用中不要任意關閉電源，應遵循一定的開關機

程序，以免因使用不當而影響電腦的壽命。 

3.電腦使用中如果發生問題或故障時，應馬上報告老師

處理，不可自行拆卸或更換週邊配件。 

4.電腦裝置有一定的擺放位置，不可任意搬動。 

5.在電腦教室裡，交談應輕聲細語走路應慢步行走，嚴禁

追逐嘻鬧及高聲喧嘩。 

6.嚴禁攜帶食物、飲料、任何電動遊戲、不明光碟及開啟

不良網站，一經發現，即刻沒收，並以蓄意損毀公物及

攜帶不良刊物論處。 

7.上課或使用電腦完畢後，請記得關閉電腦電源，桌椅排

放整齊並把桌面收拾乾淨。 



8.請愛護電腦及週邊設備，不可任意破壞，若有非正常使

用，致使機器損壞，一經發現，除以校規懲處外，並依

市價賠償。 

9.請勿刪除電腦硬碟之任何軟體及檔案，一經發現立即

處罰不得使用電腦。 

10.為了尊重智慧財產權，嚴禁使用非法或來路不明軟

體。 

11.非電腦課教師借用電腦教室請先於教室借用網站登

記借用。 

 


